
 

 

 
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08〕100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免去刘北辰、刘汉忠职务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： 

    经研究，免去刘北辰的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助理调

研员职务，免去刘汉忠的济宁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助理调研

员职务。 

 

 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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